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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怎么判？
最高法发布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土地是农民群众的立身之本，事关国计民生。在实际生活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屡见不鲜。

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以下简称《解释》），其中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新司法解释的就有25条。

值此《解释》公布之际，小编整理了部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司法解释，以供学习。

为切实解决农民打官司难的问题，对农民已经

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因其承包经营权被侵害而

提起的民事诉讼，《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

以受理。其中包括八种情形，分别是：承包合同纠

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土地经营权侵权纠纷、承

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纠纷、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承

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土地经营权继承纠纷。

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

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

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

讼的，人民法院则不予受理。

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

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

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组

织或者个人。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

诉讼。

自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以来，有些地方一

些农户的承包土地被违法收回或调整的现象时有发

生。而被违法收回、调整的承包地往往已经由发包

方另行发包给了他人。如何处理这些纠纷，是一个

难点问题。

《解释》规定，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

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

定无效。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

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

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

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

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

其流转土地经营权。

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

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

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同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

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

《解释》强调，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

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

纷，按照不同情形，分别处理。具体包括：发包方未将

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

持；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

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

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前面所称的第三人，请求受益方

补偿其在承包地上的合理投入的，应予支持。

承包合同约定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记

载的承包期限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期限，承

包方请求延长的，应予支持。

承包方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未经依法批

准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或者对承包地造成永久性

损害，发包方请求承包方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

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此外，《解释》还强调，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

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

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

在其他方式承包中，经常出现发包方就

同一土地与数人建立承发包关系，对由此产

生的权利冲突，应如何处理？

一地数包是指，发包方就同一土地与他

人订立两份以上承包合同的情况。对一地数

包中权利取得冲突纠纷的处理，有观点认为，

不论是否经过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等证书，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都是一种债权。

《解释》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

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经

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已经依法

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均未依法

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经

营权；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根据承

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

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

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经营权的

依据。

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除法律或

者本《解释》有特殊规定外，按照有关家庭承

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处理。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是一个较

为突出和复杂的问题，《解释》针对不同性质

补偿费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三个

部分。《解释》规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是对被征地农户财产损失的补偿，理应支付

给承包方。但承包方已将土地经营权以出

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

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

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

有。安置补助费是对被征地农户丧失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补偿，只要该农户放弃统一安置，

该笔费用亦应支付给他。土地补偿费系对集

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

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所有具有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这也是成员自益权

的体现。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

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

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的处理，

《解释》规定，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

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

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

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

予支持。

本报记者 张佳妍 整理

一地数包且均取得土地经营权，按不同情形分别处理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请求支付土地补偿费，应予支持

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
按不同情形分别处理

土地承包纠纷八种情形，
法院应予受理


